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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國外旅遊回來可以帶多少免稅菸酒？可以再轉賣給別⼈嗎？

⽂:⿈蓮瑛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呂旻融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環境‧衛⽣  ‧ 2025-11-14

案例

A趁著新年假期到國外旅遊，於回國⼊境逛免稅商店時，臨時起意想買⼀些菸酒商品作為伴⼿禮。A⼀⼝氣
買了5條⾹菸（共1,000⽀）及3瓶⾹檳（共2000毫升），想說如果送不完的話也可以在網路上轉賣給別
⼈，賺取⼀些差價。A想知道這麼做是合法的嗎？

本⽂

⼀、從國外旅遊回來可以帶多少數量的免稅菸酒？

依據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網站[1]中的說明，年滿18歲的旅客，可以攜帶酒類產品⼊境；年滿20歲的旅客，可
以攜帶菸品⼊境，⽽上⾯提到的旅客攜帶以下免稅數量的菸酒，可以不⽤向海關申報[2]，在⼊境的時候可以直
接⾛「綠線」免申報通關：

（⼀）酒類：總量1.5公升。

（⼆）菸類（三者擇⼀）

請注意，上⾯所提及的免稅數量包含旅客隨⾝及託運⾏李內的所有菸酒商品，也就是說會包含旅客在免稅商
店、⾶機上或國外購⼊，或從國內攜帶出境再攜帶⼊境的所有菸酒商品。

⼆、超過免稅數量會被處罰嗎？

旅客攜帶超過免稅數量的菸酒，如果是在以下限制的數量之內，需要向海關主動申報[3]，⼊境的時候需要⾛
「紅線」：

（⼀）酒類：總量5公升（但未開放進⼝的⼤陸地區酒類，限量1公升）。

1. 捲菸200⽀；或
2. 雪茄25⽀；或
3. 菸絲1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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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⼆）菸類

請注意，如果超過上⾯的限量，則需要向海關檢附菸酒進⼝業許可執照，依關稅法[4]規定填具進⼝報單，以廠
商名義辦理報關進⼝，才可以把它們攜帶進⼊臺灣。

如果攜帶超過免稅數量的菸酒卻沒有主動申報，⼜被海關抽查到時，除了超過免稅數量的菸酒會被海關沒⼊
外，還會被依據下⾯表1的裁罰基準，處以新臺幣（下同）500元⾄5,000元的罰鍰[5]。

表1：裁罰基準表
品項 新臺幣∕每單位 單位

捲菸 1,000元 條（200⽀）

菸絲 3,000元 磅

雪茄 ⾮葉捲 500元 25⽀

葉捲 4,000元

酒 酒精成分≦10% 500元 公升

酒精成分＞10% 2,000元
來源：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（2022），《菸酒》、菸酒查緝及檢舉案件處理作業要點第45點第1項第3款

三、免稅菸酒可以轉賣給別⼈嗎？

沒有取得菸酒進⼝業許可執照⽽輸⼊臺灣的菸酒就是私菸或私酒[6]。⼀般來說，輸⼊私菸或私酒會有刑事責
任[7]，但如果是⼊境旅客所隨⾝攜帶的私菸或私酒，因為數量⽐較少⽽且是供個⼈使⽤，為了避免海關⼈⼒及
司法資源的浪費[8]，在不超過限量的酒5公升、捲菸5條（1,000⽀）、雪茄125⽀、菸絲5磅，例外地不處
罰[9]。

不過，⼊境後，這些菸酒也就真的只能拿來⾃⽤或送給親朋好友，如果將免稅菸酒⼜再轉賣給別⼈，或是以對
價關係提供給別⼈的話[10]，那還是會違反菸酒管理法⽽被處以最⾼50萬元罰鍰；如果查獲的私菸或私酒價值
超過50萬元的話，罰鍰的價格還會進⼀步提⾼，最⾼可以罰到600萬元罰鍰[11]。

四、結論

1. 捲菸5條（1,000⽀）；或
2. 雪茄125⽀；或
3. 菸絲5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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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購買的⾹菸5條（共1,000⽀）及3瓶⾹檳（共2公升），已經超過⾹菸200⽀、酒1.5公升的免稅額度，所以
A⼊境的時候要先申報才不會被處罰。此外，A不能將購買到的菸酒拿去轉賣，否則就會被處以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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